
解釋字號 釋字第673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9年03⽉26⽇

解釋爭點 所得稅法就扣繳義務⼈及違背扣繳義務之處罰等規定違憲?

解釋文 　　中華⺠國七⼗八年⼗⼆⽉三⼗⽇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八⼗

九條第⼀項第⼆款前段，有關以機關、團體之主辦會計⼈員為扣

繳義務⼈部分，及八⼗八年⼆⽉九⽇修正公布與九⼗五年五⽉三

⼗⽇修正公布之同條款前段，關於以事業負責⼈為扣繳義務⼈部

分，與憲法第⼆⼗三條比例原則尚無牴觸。

　　七⼗八年⼗⼆⽉三⼗⽇修正公布及九⼗年⼀⽉三⽇修正公布

之所得稅法第⼀百⼗四條第⼀款，有關限期責令扣繳義務⼈補繳

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款及補報扣繳憑單，暨就已於限期內補繳應

扣未扣或短扣之稅款及補報扣繳憑單，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

處⼀倍之罰鍰部分；就未於限期內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款，

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三倍之罰鍰部分，尚未牴觸憲法第⼆

⼗三條比例原則，與憲法第⼗五條保障⼈⺠財產權之意旨無違。

　　上開所得稅法第⼀百⼗四條第⼀款後段，有關扣繳義務⼈不

按實補報扣繳憑單者，應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三倍之罰鍰

部分，未賦予稅捐稽徵機關得參酌具體違章狀況，按情節輕重裁

量罰鍰之數額，其處罰顯已逾越必要程度，就此範圍內，不符憲

法第⼆⼗三條之比例原則，與憲法第⼗五條保障⼈⺠財產權之意

旨有違，應⾃本解釋公布之⽇起停⽌適⽤。有關機關對未於限期

內按實補報扣繳憑單，⽽處罰尚未確定之案件，應斟酌個案情節

輕重，並參酌稅捐稽徵法第四⼗八條之三之規定，另為符合比例

原則之適當處置，併予指明。

1

2

3

理由書 　　所得稅法設有就源扣繳制度，責成特定⼈為扣繳義務⼈，就

納稅義務⼈之所得，於給付時依規定之扣繳率或扣繳辦法，扣取

稅款，在法定期限內，向國庫繳清，並開具扣繳憑單彙報該管稽

徵機關，及填具扣繳憑單發給納稅義務⼈（所得稅法第七條第五

項、第八⼗八條、第八⼗九條第⼀項、第九⼗⼆條規定參照）。

此項扣繳義務，其⽬的在使國家得即時獲取稅收，便利國庫資⾦

調度，並確實掌握課稅資料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（本院釋字

第三⼀七號解釋參照）。⾄於國家課予何⼈此項扣繳義務，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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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⾃得在符合比例原則之前提下，斟酌可有效貫徹上開扣繳制

度之⼈選⽽為決定。

　　七⼗八年⼗⼆⽉三⼗⽇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八⼗九條第⼀

項第⼆款前段規定：「薪資、利息、租⾦、佣⾦、權利⾦、執⾏

業務報酬、競技、競賽或機會中獎獎⾦或給與，及給付在中華⺠

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⼈之國外營利事業之所得，其

扣繳義務⼈為機關、團體之主辦會計⼈員、事業負責⼈及執⾏業

務者」。八⼗八年⼆⽉九⽇修正公布之同條款前段規定：「薪

資、利息、租⾦、佣⾦、權利⾦、執⾏業務報酬、競技、競賽或

機會中獎獎⾦或給與，及給付在中華⺠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或

營業代理⼈之國外營利事業之所得，其扣繳義務⼈為機關、團體

之責應扣繳單位主管、事業負責⼈及執⾏業務者」，及九⼗五年

五⽉三⼗⽇修正公布之同條款前段規定：「薪資、利息、租⾦、

佣⾦、權利⾦、執⾏業務報酬、競技、競賽或機會中獎獎⾦或給

與、退休⾦、資遣費、退職⾦、離職⾦、終⾝俸、非屬保險給付

之養老⾦、告發或檢舉獎⾦，及給付在中華⺠國境內無固定營業

場所或營業代理⼈之國外營利事業之所得，其扣繳義務⼈為機

關、團體、學校之責應扣繳單位主管、事業負責⼈、破產財團之

破產管理⼈及執⾏業務者」。上開規定其中以機關、團體之主辦

會計⼈員及事業負責⼈為扣繳義務⼈，旨在使就源扣繳事項得以

有效執⾏，⽬的洵屬正當。

　　納稅義務⼈⾃機關、團體或事業受有所得稅法第八⼗八條第

⼀項第⼆款之所得，雖給付各該所得者為機關、團體或事業，並

非機關、團體之主辦會計⼈員或事業負責⼈。惟政府機關出納⼈

員據以辦理扣繳事務等出納⼯作之會計憑證，須由主辦會計⼈員

或其授權⼈簽名、蓋章，會計⼈員並負責機關內部各項收⽀之事

前審核與事後複核（會計法第⼀百零⼀條第⼀項、第九⼗五條規

定參照），因此係由會計⼈員實質參與扣繳事務；⽽於團體之情

形，可能由會計⼈員實際辦理團體之扣繳事務。另事業負責⼈則

代表事業執⾏業務，實際負該事業經營成敗之責，有關財務之⽀

出，包括所得稅法上之扣繳事項，⾃為其監督之事務。是上開規

定課予主辦會計⼈員及事業負責⼈扣繳義務，較能貫徹就源扣繳

制度之立法⽬的，且對上開⼈員業務執⾏所增加之負擔亦屬合

理，並非不可期待，與憲法第⼆⼗三條比例原則尚無牴觸。

　　扣繳為稽徵機關掌握稅收、課稅資料及達成租稅公平重要⼿

段，扣繳義務⼈如未扣繳或扣繳不實，或未按實申報扣繳憑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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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僅使稅源無法掌握，影響國家資⾦調度，亦造成所得⼈易於逃

漏稅。尤以所得⼈為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或在中華⺠國境

內無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⼈之國外營利事業，係以就源扣繳

作為主要課稅⼿段，倘扣繳義務⼈未依規定辦理扣繳稅款，可能

導致逃漏稅之結果，損及國家稅收。七⼗八年⼗⼆⽉三⼗⽇修正

公布及九⼗年⼀⽉三⽇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⼀百⼗四條第⼀款

（九⼗年⼀⽉三⽇僅就同條第⼆款⽽為修正，第⼀款並未修正）

規定：「扣繳義務⼈未依第八⼗八條規定扣繳稅款者，除限期責

令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款及補報扣繳憑單外，並按應扣未扣

或短扣之稅額處⼀倍之罰鍰；其未於限期內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

之稅款，或不按實補報扣繳憑單者，應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

處三倍之罰鍰。」（下稱系爭所得稅法第⼀百⼗四條第⼀款規

定）（九⼗八年五⽉⼆⼗七⽇修正公布之本款規定，已將前、後

段處⼀倍、三倍之罰鍰，分別修正為⼀倍以下、三倍以下之罰

鍰）於扣繳義務⼈未依所得稅法第八⼗八條規定扣繳稅款者，限

期責令其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款及補報扣繳憑單，並予以處

罰，以督促為扣繳義務⼈之機關、團體主辦會計⼈員、事業負責

⼈依規定辦理扣繳稅款事項，乃為確保扣繳制度之貫徹及公共利

益所必要。

　　違反⾏政法上之義務應如何制裁，本屬立法機關衡酌事件之

特性、侵害法益之輕重程度以及所欲達到之管制效果，所為立法

裁量之權限，苟未逾越比例原則，要不能遽指其為違憲（本院釋

字第五⼀七號解釋參照）。上開責令補繳稅款及補報扣繳憑單暨

處罰之規定中，基於確保國家稅收，⽽命扣繳義務⼈補繳應扣未

扣或短扣之稅款，扣繳義務⼈於補繳上開稅款後，納稅義務⼈固

可抵繳其年度應繳納之稅額，然扣繳義務⼈仍可向納稅義務⼈追

償之（所得稅法第七⼗⼀條第⼀項前段、第九⼗四條但書規定參

照），亦即補繳之稅款仍須由納稅義務⼈負返還扣繳義務⼈之

責，是責令扣繳義務⼈補繳稅款及補報扣繳憑單部分，並未對扣

繳義務⼈財產權造成過度之損害。⽽扣繳義務⼈已於限期內補繳

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款及補報扣繳憑單者，因所造成國庫及租稅

公平損害情節較輕，乃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⼀倍之罰鍰，

處罰尚未過重；其於通知補繳後仍拒未於限期內補繳應扣未扣或

短扣之稅款者，因違反國家所課予扣繳稅捐之義務，尤其所得⼈

如非中華⺠國境內居住之個⼈或在中華⺠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

或營業代理⼈之國外營利事業，扣繳義務⼈未補繳稅款，對國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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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收所造成損害之結果，與納稅義務⼈之漏稅實無⼆致，且⼜係

於通知補繳後仍拒未補繳，違規情節⾃較已補繳稅款之情形為

重，乃按上開稅額處三倍之罰鍰，其處罰尚非過當。準此，系爭

所得稅法第⼀百⼗四條第⼀款規定，限期責令扣繳義務⼈補繳應

扣未扣或短扣之稅款及補報扣繳憑單部分，暨就已於限期內補繳

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款及補報扣繳憑單，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

額處⼀倍之罰鍰部分；就未於限期內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

款，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三倍之罰鍰部分，尚未牴觸憲法

第⼆⼗三條之比例原則，與憲法保障⼈⺠財產權之意旨無違，亦

無違背憲法第七條平等權、第⼗九條租稅法律主義可⾔。

　　惟扣繳義務⼈之扣繳義務，包括扣繳稅款義務及申報扣繳憑

單義務，⼆者之違反對國庫稅收及租稅公益之維護所造成之損

害，程度上應有所差異。系爭所得稅法第⼀百⼗四條第⼀款後段

規定中，如扣繳義務⼈已於限期內補繳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款，

僅不按實補報扣繳憑單者，雖影響稅捐稽徵機關對課稅資料之掌

握及納稅義務⼈之結算申報，然因其已補繳稅款，較諸不補繳稅

款對國家稅收所造成之不利影響為輕，乃系爭所得稅法第⼀百⼗

四條第⼀款後段規定，就此部分之處罰，與未於限期內補繳稅款

之處罰等同視之，⼀律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三倍之罰鍰，

未賦予稅捐稽徵機關得參酌具體違章狀況，按情節輕重裁量罰鍰

之數額，其處罰顯已逾越必要程度，不符憲法第⼆⼗三條之比例

原則，與憲法第⼗五條保障⼈⺠財產權之意旨有違，應⾃本解釋

公布之⽇起停⽌適⽤。有關機關對未於限期內按實補報扣繳憑

單，⽽處罰尚未確定之案件，應斟酌個案情節輕重，並參酌稅捐

稽徵法第四⼗八條之三之規定，另為符合比例原則之適當處置，

併予指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⼤法官　賴英照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謝在全　徐璧湖　許宗⼒　許⽟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林錫堯　池啟明　李震⼭　蔡清遊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黃茂榮　葉百修　陳春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陳敏⼤法官迴避審理本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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葉⼤法官百修提出之協同意⾒書

許⼤法官⽟秀提出之不同意⾒書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3452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3453


黃⼤法官茂榮提出之不同意⾒書

抄本673(內含葉⼤法官百修提出之協同意⾒書、許⼤
法官⽟秀及黃⼤法官茂榮分別提出之不同意⾒書)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林○裕釋憲聲請書

鄒○明釋憲聲請書

薛○承釋憲聲請書

樊○儂釋憲聲請書

事實摘要 釋字第673號解釋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1.林０裕聲請案 
聲請⼈為奧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負責⼈，90年間購買外國電腦線
上軟體，未依規定扣取稅款4,507,940元，且未依限補繳稅款、
補報扣繳憑單，被按稅額處以3倍罰鍰13,523,820元。 
案經提起⾏政爭訟均遭駁回，認最⾼⾏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275
號判決所適⽤之第 89條第Ι項第2款前段（88.2.9修正公布），以
事業負責⼈為扣繳義務⼈規定；第 114條第1款後段（90.1.3修
正公布），未補繳稅、未補報憑單，按應扣未扣稅額處3倍罰鍰
規定違憲，聲請解釋。 
2.鄒０明聲請案 
聲請⼈為眾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⼈，於90年間與外國公司簽
訂契約，出租境外儲油槽，未按租⾦及管理費之給付額扣繳20％
稅款4,316,811元，臺北市國稅局乃責令聲請⼈補繳應扣未扣稅
款及補報扣繳憑單，聲請⼈於期限內補繳稅款，惟仍未依限按實
補報扣繳憑單，被按稅額處以3倍罰鍰計1,295,0433元。 
案經提起⾏政爭訟均遭駁回，認最⾼⾏政法院98年判字第685號
判決所適⽤之所得稅法第114條第1款後段（90.1.3修正公布），
不按實補報扣繳憑單者，按應扣未扣或短扣之稅額處3倍罰鍰規
定違憲，聲請解釋。 
3.薛０承聲請案 
聲請⼈為詳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負責⼈，亦即所得稅規定之扣繳
義務⼈，財政部⾼雄市國稅局以該公司於93年度、94年度、95
年度給付納稅義務⼈薪資所得，未依規定辦理扣繳稅款，經通知
限期補繳應扣未扣稅款及補報扣繳憑單，惟未依限補繳及補報，
遂 分 別 發 單 補 徵 應 扣 未 扣 稅 款 92,9138 元 、 1,562,682 元 、
964,113元，並按應扣繳稅額裁處3倍罰鍰，計2,787,900元、
4,688,000元、2,892,300元。 
案經提起⾏政爭訟均遭駁回，認為97年裁字第3165號裁字第
3163號、第3164號、第3165號裁定，所適⽤之所得稅法第89條
第1項第2款（88.2.9修正公布、95.5.30修正公布），以事業負責
⼈為扣繳義務⼈，以及第114條第1款前、後段規定（90.1.3修正
公布），有違憲疑義，聲請解釋。 
4.樊０儂聲請案 
聲請⼈為財團法⼈新０文教基⾦會負責⼈兼主辦會計，亦即所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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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法規定之扣繳義務⼈，未依法扣取稅款並申報扣繳憑單，經臺
北市國稅局限期責令補繳85年度演出報酬之應扣未扣稅款457萬
2076元及補申報扣繳憑單、86年度演出薪資、租賃所得、演出
報酬之應扣未扣稅款6,065,263元，惟聲請⼈未依限補繳及補
報，臺北市財稅局乃按應扣未扣稅額處3倍罰鍰，計85年度
13,716,228元、86年度18,195,789元。 
案經提起⾏政爭訟均遭駁回，認最⾼⾏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
1817號、第1752號判決，所適⽤之所得稅法第89條第1項第2款
規定（78.12.30修正公布），以機關、團體之主辦會計⼈員為扣
繳義務⼈，以及第114條第1款前、後段規定（78.12.30修正公
布），有違憲疑義，聲請解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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